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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善、目的王国与永久和平
———康德共同体理论可实现性的三重维度

黄 各

  摘要: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康德的政治共同体与伦理共同体在立论基础、制度内容以及可实现性上均有着较

大差异。前者彰显的是最高的政治善,旨在通过强制的法权与渐进的改革走向国家间的永久和平;后者则彰显的

是神学层面的至善,需要预设上帝作为最高的公共立法者,以此对所有人的德性法则进行普遍规定。这两种共同

体理论之间的“断裂”使得康德实践哲学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受到挑战。但康德同样还提到了一种目的王国共同体,

它以道德世界中的至善为依托,旨在通过行动者间的道德自律达成交互责任、立法意志与平等自由的状态。这不

仅向上承接了道德存在者所向往的伦理共同体,同时还向下规定了政治共同体联结的前提,为真正走向国家间的

永久和平提供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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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康德共同体理论时常引起学界的争议。有学者认为,康德共同体理论的实现必须要以神学和宗

教为依托,这或多或少是一种经过批判修正后的上帝之国。因为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以下简称《宗
教》)中,康德明确认为在伦理共同体中,只有把“上帝”视为公共伦理法则的制定者和颁布者,才能使所有人

配享其所得,也才能达至公共善。但在另一些学者看来,康德共同体理论只需满足纯粹理性范围内法权学说

的最终目的,不用刻意追求内在的德性要求。康德在较晚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中所提出的政治共同体正

是基于此种设想。在他看来,“尘世所有彼此之间能够发生实际关系的各民族的一个和平的、尽管还不是友

好的、普遍的共联性,这一理性理念绝不是博爱的(伦理的),而是一个法权的原则”①。而且,实现政治共同

体间的永久和平是一种最高的政治善,仅需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完成。因此,在这些学者眼中,“康德成功地使

至善观念成为人类生活的内在部分”,“人类所承担的这种善,现在处于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不再是完全先

验的、与他们作为有限存在者无关的东西”②。
这两种共同体理论的分野还延续至学界关于康德至善理念的讨论中。瑞斯(Andrews

 

Reath)就认为,
同共同体理论一样,康德的至善理念同样存在着神学和世俗两个维度:“世俗的版本是一个指导我们行动的

理想。它告诉我们要致力于实现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个人可以发展出道德上的良好品格,并有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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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来实现被允许的目的”,“神学的至善支持对个人道德行为的承诺,因为它提供了保证,即我们自己无法

实现的东西将得到上帝的补充,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和不公正将在另一个(美德导向幸福的)世界得到改

变”①。瑞斯还强调,如果这一区分导致了康德实践哲学体系的不融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是康德更晚期

作品中出现的世俗至善。正是在这些争论的基础上,本文将着重对康德至善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可

实现性进行研究,力图对学界涉及到它们的争议性话题进行澄清。在我们看来,鉴于康德整个实践哲学体系

的完整和系统性,将康德至善与共同体理论进行截然二分与非此即彼的解读并不能完整体现康德的原意。
在这二者之间,还存在一种道德世界中的至善,它通过个人的道德自律建立起交互责任,使所有人脱离伦理

自然状态,走向目的王国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既是对具有“世俗性”特征的政治共同体的一种接续,又体现

出对具有“神学性”特征的伦理共同体的一种向往。正是在至善、目的王国与永久和平三种理念的共同作用

下,康德的共同体理论才具备实现的基础与条件。
一 康德的至善与伦理共同体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曾对至善有过详尽的论述。在他看来,“如果德性和幸福在一个人格中共同

构成对至善的拥有,但此处完全精确地与道德(作为人格的价值及其对幸福的配享)成正比来分配的幸福也

构成一个可能世界的至善,那么,这种至善就意味着整体,意味着完满的善”②。不过,他同时指出,幸福与德

性是至善理念中不同的种类与要素,因而并不能直接分析地认识,只能被综合地、被当作原因和结果的联结

来设想。再加之,这种联结涉及到的是行动的和实践的善,因而会陷入到实践理性的“二论背反”中。那么,
如何消除这个“背反”呢? 在康德看来,如果行动者有权把自身假设为智性世界中的存在者,并让他在道德法

则的因果性上拥有纯粹理智的根据,那么德性就能够与感官世界中的幸福产生间接的关联。只不过,这种关

联是超感性的。接下来,康德进一步指出了理性对于至善可能性的根据,并肯定了实践理性的优先性(pri-
macy)地位。

正基于此,康德方才认为在尘世中造就至善是可能的,只不过它需要借助某种神圣性(holiness)的帮助,
并在一种“无限进展的进步中”被发现。不过,这只能在预设理性存在者拥有一种完整的人格性,且这种人格

性还具有无限性的条件下才得以可能。至此,康德引出了他著名的两个实践理性公设:上帝存在与灵魂不

朽。他还进一步强调,基督教的学说也提供了一个至善的概念,只是它是用上帝之国的概念来表示。“惟有

这个概念才使实践理性最严格的要求得到满足”③。从这些表述中很多学者意识到,康德至善理念的实现必

须要依靠宗教的帮助。比如,泰勒(Robert
 

S.
 

Taylor)在他《康德的政治宗教》一文中就强调,“鉴于我们动机

的不透明性,对上帝存在的实践理性公设的需要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允许上帝存在的可能性,我们就无

法想象(今生或来生的)幸福与德性是如何相符的”,“简而言之,虽然我们无法自己观察到德性,但我们可以

通过纯粹实践理性,去相信一个能够发现我们动机的上帝”④。
同时,康德在《宗教》中也明确认为,只有一个必须把所有义务都设想为他的诫命的人物,才能被设想为

一个伦理共同体中的最高立法者⑤。毕竟,由于人性的复杂,人们会在社会中相互败坏,哪怕已经尽其所能

地追求善,但人类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一致向善却还十分困难。因此,人们必须要进行一种以至善为目的

的、系统的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到公共的立法者。故而,在康德那里,只有上帝的介入,才能使每个人都

能得到他理应得到的东西。毕竟,要使伦理共同体得以可能,只能是在遵循上帝的诫命,以及遵循德性法则

的基础上。
由此,康德提出了他对伦理共同体的设想,以此与伦理的自然状态加以区分。只不过,在伦理共同体最

终的呈现形态上,存在着可见和不可见的分别。可见的教会,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实际上联合为一个整体;

8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Andrews
 

Reath 
 

Two
 

Conceptions
 

of
 

the
 

Highest
 

Good
 

in
 

Kan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6 
 

no 4
 

 October
 

1988  608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第135页。

Robert
 

S Taylor 
 

Kants
 

Political
 

Religion 
 

The
 

Transparency
 

of
 

Perpetual
 

Peace
 

and
 

the
 

Highest
 

Good  
 

The
 

Review
 

of
 

Politics
 

72 
 

no 
 

1
 

 Winter
 

2010  
 

16 
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99页。



而不可见的教会则是关于所有具备德性之人的,在道德世界中由上帝直接统治的一种纯粹的理念。按照康

德的说法,“这种世界统治是每一种由人所建立的世界统治的原型”①。这种不可见的教会也是康德所强调

的“道德不可避免地导致宗教”的根本所在。在这里,康德其实很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伦理共同体中的最高

立法者其实并不需要借助实质上的上帝,只是在它所导致的结果方面才让宗教有存在的可能性。因而,在伦

理共同体中,并不需要每个人都实实在在地预设上帝,在至善理念中作为实践理性公设的上帝存在以及灵魂

不朽也只是要让共同体中的每个人明确纯粹实践理性的优先性地位。对此,维拉舍克(Marcus
 

Willaschek)
就曾谈到:“根据康德的观点,上帝和灵魂不朽并非是实现至善的实践可能性的客观必要条件。相反,它们仅

仅是‘理性的主观条件’,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条件,人类的理性无法构想实现至善的实践可能性。但从客观

上讲,即使没有神的帮助和灵魂不朽,至善也是有可能实现的”②。
因此,维拉舍克的解读其实也从一定的角度论证了康德的上帝存在公设虽然无法完全避免“自然和不可

避免的幻象”,但其却可以通过实践理性的优先性地位,使人们能够通过努力去缓慢地靠近,达到一种接近

(approximation)的状态。这也是康德为什么一直要将至善辩护为一个“真正的对象”,并且其现实性需要通

过先验演绎的方式来进行证明的原因。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辩证论的附录”中,康德将这种应用称之

为范导性的。范导性在康德那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他看来,如果要使知性指向某一个目标或者节

点,那么就要让知性的一切原则都要向这个点聚焦。尽管这个点可能只是一个想象的理念,知性概念并不一

定从其出发,但它仍然被用来给知性概念带来一种与最大的扩展相伴的最大统一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在至善理念还是在伦理共同体的设想中,康德对于上帝的使用更多暗含的是

一种期望人们去达至的理想,它的终极目标是引领人们走向德性和幸福彼此完全统一的境界,也使每个人真

正配享其所得。对此,柏亚苏(Sorin
 

Baiasu)强调,“德性与幸福之间必然联系的观念并不是用来认识经验对

象(即美德随后带来相应幸福的具体情境),而是用来指引我们追求至善的。某些理念(如美德、幸福、知识的

系统统一)永远无法实现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将它们作为我们的目标”④。因此,虽然人实现道德完

善的需要是实践理性的要求,但在事实上无法做到时,他只能寄托于希望,这才是康德提出上帝存在与灵魂

不朽的真正目的。同样,伦理共同体中的最高立法者也表达的是这种期望。因而,康德这种具有神学意味的

至善在现实领域虽不能完全实现,但实践理性的优先性能够让人们坚定自身的行动决心、道德定力和奋斗勇

气,从而不断向这个终点迈进。
二 康德的永久和平与政治共同体

那么,康德在其后期著作中所提到的政治共同体的实现是否也需要借助于这种“假想”的伦理共同体或

者说神学层面的至善呢? 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二者之间是有一定关联的。毕竟,康德曾在对政治共同体的设

想中提到了永久和平是一种最高的政治善。而且,他在《道德形而上学》的法权论部分还曾明确表达过,永久

和平是无法实现的,只能通过渐进的改革,在一种不断的“接近”(approximation)中去达成。这种“接近”其
实就与上文中上帝的作用相似,它们同为“范导性”的。在《论永久和平》中,康德还强调了宇宙进程中更高原

因和深邃智慧的“天意”(Vorsehung)。在他看来,我们虽然无法在自然中直接认识天意,而是“只能并且必

须想到天意,以便与人类的艺术活动相类比,对其可能性形成一个概念;但是,表现天意与理性直接为我们规

定的目的(道德目的)的关系和协调一致,是一个虽然在理论方面越界,但在实践方面(例如就永久和平的义

务概念而言,以便利用自然的那种机械作用达到永久和平)却是独断的,而且在其实在性上是大有根据

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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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持有神学立场的学者看来,作为最高政治善实现基础的政治共同体间的永久和平必须依赖于神

学至善。泰勒即指出,“永久和平与至善基本相似,这种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后者能够包含前者,并作为其

先决条件”①。只不过这二者之间是一种充分非必要的关系,因为最高的政治善的实现并不能完全意味着至

善的实现,毕竟,几乎没有理由相信,在一个和平的共和世界里,德性和幸福可以成正比地分配。同时,语言

和宗教的自然差异阻碍了能够带来永久和平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只有宽松的和平联邦才有希望减少国际冲

突,但每个国家都有保留其发动战争的权利,这就使得由此产生的和平并不稳定。而我们有限的自然寿命和

我们并不能对自然完全控制,使得在没有上帝的参与下就不可能实现政治共同体间的永久和平。
对此,泰勒进一步认为,至善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全部目的,也就是说,它必须包含所有其他的客观目的。

而永久和平是一个客观的目的,是法权学说的全部最终目的,这是由我们纯粹实践理性所产生的道德学说的

一个分支。因此,至善包含着永久和平②。这样一来,康德最高的政治善是可以实现的,上帝这种理想的视

角提供了对它的确切保证。此外,一旦我们假设,只有当我们有理由相信最高的政治善是可以实现的目标

时,我们才有理由追求最高的政治善,我们就可以通过参照上帝展示永久和平是如何实现的。这里的论证策

略与《实践理性批判》中至善的论证相似,康德必须引入上帝存在的实践理性公设才能说明最高政治善实现

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观点也很容易引起争议。
首先,两种共同体的立法主体是不同的。政治共同体的主体在于公民,他们的普遍意志可以直接建立合

法的外部强制;而伦理共同体的立法主体必须是具备公共善的理念的道德存在者。在此基础上,两种共同体

所对应的至善理念也是完全不同的。神学层面的至善之所以需要预设上帝,其根源在于它的动机是“不透

明”的,我们无法对幸福与德性成比例分配进行观察和检验,或者说明确地注意到这种分配的进程。而最高

政治善中永久和平的设想并不是人类永远无法抵达的一个目的地,它是有可能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在一

定的历史条件下以及愿景中逐渐实现的。我们可以去了解或者探寻,世界是否会因为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按

照公共法权原则作出的政治努力,而变得更好,变得正在接近永久和平。
其次,这二者的最终诉求也不尽相同。在康德那里,最高的政治善是一种理念,而不是一种理想。虽然

康德会借用神性、天意等概念,但其目的只是为了说明这个世界存在着更为深邃的智慧。而神学层面的至善

则是一种理想,正如宫睿所言:“上帝作为实践理性公设,其意义仅在于使‘实践理性’本身成为可能,如果我

们缺失这类公设,实践理性就显得荒谬无根。因此,上帝的‘公设’虽蕴含难以实现的含义,但并未要求实现,
恰因为难以实现才作为‘公设’为实践理性提供支持。”③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还明确地将上帝表述为

一种终极理想和终极目的,它们并不像柏拉图所谓的理念具有创造性的力量,而是具有一定的实践力量,运
用范导性原则为行动的完善奠定基础。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还进一步指出,上帝这种“信念之事”还是要

以道德确信为依据,并且由“实践的纯粹理性命令的,因而必须被假定为可能的”④。
再者,康德的政治-历史哲学与宗教哲学的论证策略是不一致的。在康德看来,“我们不能要求地上的

宗教(在这个词最狭隘的意义上)有一部人类的普遍历史;因为它如果是建立在纯粹的道德信仰之上的,就不

是公共的状态,而是每一个人都只能独自地意识到他在纯粹的道德信仰方面取得的进步”⑤。这即是说,对
于行为的外部表现,“就行动与法则一致而言,在一个具有良好德性的人(bene

 

moratus)和一个道德上善良

的人(moraliter
 

bonus)之间,是没有区别的(至少不可以有任何区别)。只是在前者那里,行动并不总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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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从来不以法则为唯一和最高的动机,而在后者,行动在任何时候都以法则为唯一和最高的动机”①。而“历
史哲学只关心前者,即在合法性领域所取得的进步(遵守道德法的字面意思,宗教则关注后者,即道德上的进

步。这超出了人类的一般认知,只是一个道德上希望的问题。”②所以,当康德提及上帝时,他需要我们人类

必须假设一个知性世界,在那里,至善作为一个无条件的整体是可能的,或者是可以思考的。当然,这样一个

全知全能的道德存在以幸福和德性的完美统一作为终极目的是完全超出人类可能经验的。
因而,在瑞斯等人眼中,康德所谓的神学至善与政治至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事物。“神学至善支持个人

道德行为的承诺,因为它提供了保证,即我们自己无法实现的东西将得到上帝的补充,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和

不公正将在另一个世界得到纠正(在那里德性能够导向幸福)”③。世俗的至善则告诉我们要致力于现实的

世界,在这里,个人可以发展出道德上良好的品格,并有能力和手段来实现其可允许的目的。但是,当这二者

同时出现时,不连贯性就开始显露。个人会在这个世界上为一个他们没有理由认为是可能的目的而努力,同
时希望在另一个世界上有一个能够弥补他们努力的不足的状态。道德现在跨越了两个世界。虽然我们的行

动发生在这个世界,但其具有意义的后果却被延迟到了另一个世界。盖耶(Paul
 

Guyer)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承认政治共同体中的永久和平需要以宗教神学作为依托,但他同时也指出了康德在不同时期思路上的变化。
在他看来,尽管原因略有不同,但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认为,我们需要设想至善是在

来世生活中才能实现的;而在1790年以后的所有著作中,康德则认为至善可以在感性世界中被人类完全实

现④。这两种不同维度的至善还进一步造成了康德共同体理论的“断裂”。一方面,他希望能够通过自由民

族联合体的间接方式促成政治共同体的建立,以实现永久和平;但另一方面,其神学意义上的伦理共同体又

似乎不能对其提供帮助,甚至还无法实现。因为我们并不能满足这种脱离人类生活本身的至善论。对此,邓
安庆在谈到“康德意义上的伦理共同体为什么不能达成”的时候也强调,如果我们一味强调观念论上的“止于

至善”,那么伦理共同体并不能满足实践的要求;如果我们坚持的是现实的、历史的原则,那么我们就有可能

在人类自身并非完美的情况下,去探寻共同体的完整性。因而,“既然至善的伦理共同体无法实现,那么伦理

学就必须承认这一先天的局限而转向将伦理的至善联合仅仅作为范导的理想,在现实的伦理生活中不把至

善作为前提,去追求相对的、与历史发展相一致的伦理善的共识,这可能是更加符合人性本性的做法”⑤。
三 康德的目的王国与道德世界共同体

那么,在康德那里,这两个共同体与其所依托的至善理念之间就真的无法融通了吗? 在众多学者对于至

善和共同体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个疑难。他们似乎都认为共同体的核心要义是要把单个人或

者道德主体联合起来,以此来达成公共善。但是,康德曾非常明确地表示他的共同体理论是非常独特的,他
认为,所有现存的契约论,一般的情况都是许多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进共同体,而很少见所有人把这一

结合当作是目的。这即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德性和他人的幸福视为目的。所以,这“是在彼此

无法不相互影响的人之每一种一般而言的外在关系中无条件的且首要的义务,则这样一种结合只能见诸一

个处于公民状态,亦即形成一个共同体的社会之中”⑥。
在此基础上,康德进一步提出在共同体中的每个人需要按照三个程式(formulas)来行动,即外在的自

由、平等与所有人相互联合的意志。此三者的齐聚“构成了康德国家或者共同体的基本要素。它规定了没有

任何一种特殊的意志能够为这个共同体立法,人们只能出于普遍联合的意志而立法”⑦。这种基于自身目的

的结合也是康德从个人道德自律达至公共自律的关键所在。虽然盖耶指出了康德前后两个时期至善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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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连贯性,但他也同时注意到康德共同体及至善理念彰显了一种目的王国的理想。在他看来,“目的王国以

最抽象的术语描述了我们道德选择的目标,它要求我们将所有与我们互动的理性存在者视为目的本身,并寻

求所有这些理性存在者(当然包括我们自己)自由选择的特定目的的系统联合,以此作为选择这些目的的人

的道德地位的结果”①。
因而,在对共同体和至善理念进行分析时,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还在于要与我们所有人的道德选择的目

的相一致。这就要求在伦理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有一个基于所有人目的联合的道德世界。在《纯粹理

性批判》中,康德曾对道德世界中的自由联合进行过描述:“一部按照使得每一个人的自由能够与其他人的自

由共存的法律而具有最大的人类自由(不是具有最大的幸福,因为最大的幸福将已经自行接踵而至)的宪法,
毕竟至少是一个必要的理念,人们不仅在一部国家宪法的最初制订中,而且就所有的法律而言都必须以这一

理念为基础”②。而后,康德还对道德世界进行了规定和阐释,认为它是“符合一切道德法则的世界(如同它

按照有理性的存在者的自由所能够是的那样,亦即按照道德性的必然法则所应当是的那样)”③。
同时,康德还指出,在道德世界中还存有一种至善,只不过它是从作为至善理想的神学至善中派生而来

的。在他看来,幸福与道德性处于精确比例之中是至善的理想,也被称为至高的源始的善。而纯粹理性只有

在这种理想中才能“发现至高的派生的善”④。这种派生的善,才是道德世界中两个要素在实践上连接起来

的必然依据。因而,道德世界中的至善能够依靠一个作为知识整体形式的理念,规定一般理性存在者对于自

由的应用,并使之具备系统的统一性。这一方面可以使得人类的在世使命能在一个义务体系中得以完成;另
一方面,它亦使得神学层面至善的应用是内在的,让人们可以不狂热地或者渎神地离开最高存在者,而使道

德立法成为良善生活的导引。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同样提到了与目的王国和自由相关联的至善,他将其称为

 

“尘世中的至善”,
“道德法则作为应用我们的自由的形式上的理性条件,独自就使我们负有义务,无须依赖某个目的来作为质

料上的条件;但是,它毕竟也为我们乃至先天地规定了一个终极目的,它使我们有义务追求这一目的,而这一

目的也就是通过自由而可能的尘世中的至善”⑤。而在《宗教》中,康德更是直接使用了道德上的至善来表

述。同时,他将其与最高的政治善作出了区分。在他看来,最高的政治善是要让人们走出每一个人对每一个

人的战争状态,以便进入到“政治的-公民的状态(a
 

politico-civil
 

state)”。而道德上的至善则是我们人类之

间具有独特方式的义务。在他看来:“因为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每个物种在客观上,在理性的理念中,都注定要

趋向一个共同的目的,即促进作为共同的善的一种至善。但是,由于道德上的至善并不能仅仅通过单个的人

追求他自己在道德上的完善来实现,而是要求单个的人,为了这同一个目的联合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具

有善良意念的人们的体系。只有在这个体系中,并且凭借这个体系的统一,道德上的至善才能实现。”⑥

因而,道德世界中的至善,一方面通过自由与道德目的论产生关联,直接在自己本身中寻找到至上法则

的理性实存;另一方面也使所有人脱离原始的自然状态,走向具备共同价值要求与公共善的共同体之中。这

其实就为政治共同体间的永久和平作了道德方面的规定。正如其在对道德政治家的阐释中所认为的那样,
必须要用一种对义务的承认状态来期望永久和平,并同时希望在人类不断的完善中发展其道德禀赋。“如果

实现一种公共法权的状态,哪怕只是无穷进步地接近它,若同时是有根据的希望,则就是义务,那么,继迄今

被如此误称的和约缔结(真正说来是停火)而至的永久和平就不是一个空洞的理念,而是一项逐步得到解决

而不断接近其目标(因为迈出同样步骤的时间可望越来越短)的任务”⑦。
同样,在引领人类走向伦理共同体方面,道德世界的至善还发挥了“承接”的作用。它最终为神学层面的

26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Paul
 

Guyer 
 

Virtues
 

of
 

Freedom 
 

Selected
 

Essays
 

on
 

Kant 
 

30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第256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第526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第528页。
康德《判断力批判》,《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第469页。
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98页。
康德《论永久和平》,《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392页。



至善提供了一个自发的、非感性的伦理秩序目的。在这当中,每个理性存在者都会把理性本性作为自在目的

来看待,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一个更高的道德存在者,以期保证德性与幸福的终极统一,并走向伦理共同体。
所以,在康德那里,伦理共同体并不是不能达成或者无法实现的,而仅仅只是一种范导的理想来预设一个最

高的存在,以此对共同体的最高秩序进行规定。对此,弗里克舒(Katrin
 

Flikschuh)也认为,目的王国中的道

德力量,亦可上升到道德信念的层面,并通过上帝作为联合体的首脑来作出决定①。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直接将康德的至善理念进行神学与政治的二元区分其实并不十分准确。在这二者

之间还存有一种道德世界中的至善作为连接的桥梁。它一方面能够用道德的政治家原则从一种对义务的承

认状态来实现最高的政治善:永久和平。另一方面,也通过对整个人类的规定将共同体上升到整个族类的高

度,并以普遍法则作为其基本保证。而最终,在从具有普遍目的的道德世界共同体向伦理共同体进行过渡

时,才需要预设上帝的存在,并将其作为一种至善的理想。这样一来,至善理念通过不同的共同体呈现形式

还显露出三重实现的维度。第一重维度,与最高的政治善相关联的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致力于人们保障所有

人基本的权利,使其脱离开伦理的自然状态。第二重维度,与道德世界的至善相关联的是全球族类的共同

体,它以族类的联合为目标,对共同体成员的道德提出更高要求,使每个人通过道德自律逐渐建立起交互责

任、立法意志与平等自由的状态。这同时也要求人们要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中发展自身的道德禀赋。第三

重维度,与神学至善相关联的是本体层面的伦理共同体,这是一种最为终极的理想,是为了提升人类整体道

德境况的一种期望。
当然,这种解读并非就能呈现康德至善理念的全貌。毕竟德性与幸福的分配、目的自身的统一与永久和

平之间到底如何联结还需要更为细致的研究。但是本文所提供的这种至善的层级结构至少寻找到了一种让

人的理性能力去贯通自然与自由的可能。毕竟,作为“基石”的道德世界中的至善,通过目的王国理念为义务

与目的在理性意志中的相互统一找到了方向。这不仅使得至善与以自律为核心的伦理体系更为契合,也使

得德性与幸福尽可能地与所有人的道德要求相一致。因而,至善从最本质的特征上说,是一种有条件的概

念,这种条件由道德世界的实现而产生,因而也是理想条件下的目的王国的实现,在此条件下德性不仅使拥

有它的人幸福,而且所有人的德性将使所有人尽可能地得到与道德要求相一致的幸福。正如康德所言:“如
今,在一个理知的世界里,也就是在一个道德的世界里,在一个我们从其概念抽掉了一切道德性的障碍(偏
好)的世界里,这样一个与道德性相结合成正比的幸福的体系也可以被设想为必然的,因为部分地为道德法

则所推动、部分地为其所限制的自由就会是普遍的幸福的原因,因而有理性的存在者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本

身就会是其自己的、同时也是别人的持久福祉的创造者。”②

[责任编辑: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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